
反洗钱解析 

  

一、认识洗钱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芝加哥，出现以阿里卡彭为首的庞大的

犯罪集团。该集团一名财务专家买了一台自动洗衣机，为顾客洗衣

服，并收取顾客现金，然后将现金收入连同其犯罪收入一起申报纳

税，于是非法收入也就成了合法收入。自此，人们将这些把犯罪所

得赃款合法化的行为，称之为“洗钱”，这即“洗钱”一词的来

历。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总统查理·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

下台，他的竞选班子将带有贿赂性质的非法政治捐款变为合法的政

治捐款。此后，尼克松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此事件中，“洗钱”第一次作为一个法律用语在各大出版物正式出

现，被特指隐瞒、掩饰犯罪受益及其非法资金的行为。 

洗钱是人类社会的“毒瘤”。洗钱活动不仅帮助犯罪分子逃避法

律制裁，助长犯罪，使犯罪资金游离于监管之外，扭曲正常的金融

经济秩序。 

二、了解反洗钱 

20 世纪中期以来，洗钱活动日益猖獗，严重威胁经济发展和国

家安全。世界各国及联合国、欧盟等开始对反洗钱采取行动，并采

取措施加强反洗钱的国际合作。 

1989年，在巴黎成立 FATF—反洗钱特别行动小组，该小组是最



权威的反洗钱国际组织，其制定的《关于反洗钱的 40 项建议》，是

世界上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最权威文件。此后，各成员国在此文件

框架下进行立法，打击洗钱活动。2007 年，中国正式作为该组织成

员国。 

三、反洗钱在中国 

2003年，我国成立了反洗钱局。2004年，中国建立了由人民银

行牵头，银监会、证监会、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 23 个部委参

加的反洗钱工作联席会议制度。2004年，人行银行下设中国反洗钱

监测分析中心。 

2007年，随着我国首部专门的反洗钱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洗钱法》的正式生效，标志着我国反洗钱工作正式步入法制

化、规范化的轨道。此后，人行又发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

《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客户身

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反洗钱

监管规定，形成了包括客户身份识别、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客户

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等措施在内的洗钱预防体系。 

2016年以来，中国加强反洗钱监管的趋势非常明显。2016 年年

底，人民银行颁布《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

(人民银行令〔2016〕第 3 号，简称“3号令”)。2017年，人行陆

续颁发 98/99/108/117 号文。一系列法规短期内频繁的出台，标志

着反洗钱监管进入“3 号令”时代，包含 AFC 在内的金融机构必须

面临更严格的反洗钱监管形势。 



四、金融机构为什么必须开展反洗钱工作？ 

实践中，金融机构很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成为洗钱的工具。因

此，金融机构成为反洗钱工作的主要阵地。开展反洗钱工作，不仅

是金融机构的法定责任，更是金融机构加强内控管理、防范法律合

规风险、维护品牌形象的必要举措。 

2014年，由于违反反洗钱制裁法规，法巴银行被美国处以 89

亿美元的高额罚款，罚单一出，举世哗然。该笔天价罚金超过法巴

银行当年净利润，并直接导致 13 名高管离职。无独有偶，渣打被罚

6.67亿， 摩根大通被罚 20.5 亿，德国商业银行被罚 17 亿，等

等。2017 年，中行米兰分行被罚 60 万欧元，农行纽约分行等等也

都是沉痛的教训。 

世界形势如此，中国国内呢？十年来，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累

计开展了超过 2.5万次反洗钱现场检查，对 2500多家违反反洗钱规

定的机构进行处罚。2007 年，人行现场检查 4533家金融机构，处

罚 350 家，罚金 2652.42万元。2015 年，人行专项检查中处罚 158

家机构、173 名人员。 

这些严厉的监管措施令金融机构震惊，金融机构纷纷开始加强

在反洗钱方面的合规管理。AFC 作为金融机构，我们必须及早意识

到反洗钱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紧迫性，克服反洗钱工作基础薄

弱、经验人才缺乏、配套制度不完善等困难，加大反洗钱工作的资

源投入，提升反洗钱履职能力和工作实效。 

五、AFC 的反洗钱案例 



AFC 作为开设车辆贷款的金融机构，犯罪分子如何利用 AFC 来

进行洗钱，我们根据业务实际状况总结出以下 4 个案例： 

假借贷款名义，掩盖非法资金来源；例如，张某贪污所得 10

万，假借贷款买车，提前还款洗钱。 

假借建店或日常经营，掩盖非法资金收入；例如，王某经济诈

骗所得 300 万，通过开立 4S 店，伪造流水与经营收入，将诈骗所得

混入正常经营所得，变成合法收入。 

非法所得—偿还贷款；经销商出现非正常的集中还款情况，与

其销售业绩严重不符，经核实，采用非法集资款项偿还贷款。 

多存保证金；超额或超期存入保证金，把 AFC保证金账户当做

隐匿非法所得的“宝库”。 

六、AFC 如何开展反洗钱 

AFC 主要采取客户身份识别、黑名单筛查、客户洗钱等级分

类、可疑交易报告、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等反洗钱措施。 

01 客户身份识别制度 

客户身份识别制度是防范洗钱活动的基础性工作。AFC 在与客

户首次建立业务关系时, 应核实客户身份是否真实有效，并留存相

应证明资料。在贷款申请阶段，应要求客户留存真实、有效的身份

信息，同时可通过人行征信系统、全国公民身份号码查询中心、黑

名单筛查系统等途径有效核实客户身份。同时，在金融服务关系有

效存续期间，应对客户身份进行持续、定期识别，以及特殊事件下

（如客户证件到期等）的重新识别。 



02 客户洗钱风险等级分类制度 

基于洗钱风险四类因素（地区因素、行业因素、客户因素、行

为因素），对客户进行洗钱风险等级分类。对不同风险级别客户采用

不同的尽职调查手段，针对高风险客户应采用加强型的风控措施。 

03 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 

反洗钱交易报告分为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 AFC 的大

额交易均通过银行账户系统来完成，大额交易的识别和报告由银行

负责， AFC仅进行可疑交易的识别和报告工作。AFC应结合业务实

际，建立可疑交易模型，由反洗钱系统初筛+人工识别的方法确定可

疑交易并上报。 

04 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 

AFC 依法采取必要管理措施和技术措施,保存客户身份资料与交

易记录，防止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的缺失、损毁。 

（转自汽车金融专业委员会） 

 


